附件4：
承诺函

致：深圳市龙岗区产业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

我单位已知悉贵司集团常年法律顾问及风控管理服务集中采购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内容及投标要求，我公司就此提交投标文件并做出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同意提供与投标本项目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合法性和一致性。

2.我单位将按本项目招标公告要求响应并履行全部责任和义务。

3.我单位拟派遣项目团队成员（含项目负责人）近三年（2023年5月1日起至今）内无任何行贿犯罪、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记录，且如我单位中标，上述人员均按贵司要求参与本项目服务，未经贵司同意，我单位不能擅自变更上述人员，否则，贵司可对我单位履约评价不合格并拒付相应的履约金。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

或其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2026 年 月 日

